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

_______________
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/划拨决定书（合同号/划拨决定书电子监管号：        ），        （受让方）取得了宗地编号          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株洲市国土资源局（交地方）于已将该宗地实际交付给
         （受让方），          （受让方）同意接受。
本确认书一式   份，          （受让方）执   份，株洲市国土资源局（交地方）执   份。
特此确认。

交地方：株洲市国土资源局 
受让方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签收人：                签收日期：             

注：若无电子监管号，则为合同号
